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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规〔2022〕10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榕台农业
融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,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促进榕台农业融合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2 月 31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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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榕台农业融合发展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对台工作部署，落实落细《关于支

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国

台发〔2021〕2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闽台农业融合发

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21〕20号），大力促进榕台农业

融合发展，积极打造台农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，结合福州实际，

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深化试验区产业融合。加强海峡两岸（福州）农业合作

试验区产业合作，重点支持台农台企做大做强水产、畜牧、蔬菜、

水果、食用菌、茶叶、竹木花卉等我市七大特色产业，并开展种

业、农产品加工、数字农业、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合作，符合条

件的同等享受财政补助政策。加大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推广基地建

设力度，对新认定的省级基地一次性给予市级叠加补助 5万元。

台资企业申报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，企业总资产、固定资

产、年销售收入、带动农户数量按认定标准的 80%计算，符合条

件的予以优先认定。对已获得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

的台资农业企业，在项目补助和贷款贴息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

安排。鼓励台资农业企业申报福州市特色现代农业（产业）园区

建设项目。

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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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二、提升台企科技水平。鼓励在榕台企申报各类农业科技计

划项目、设立科技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。支持在榕台资农机

企业联合开展适用现代农机具、林业机械、渔业装备等研发创新，

产品同等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。符合条件的台企水利领域新技

术新产品可推荐纳入省级水利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指南及产品目

录、统一发布。

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局、

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，各县

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三、加大园区支持力度。推进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永泰闽

台农业融合发展（果蔬）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，园区建设纳入全

市总体规划及相关行业和领域发展规划，优先支持建设。对园区

内台资农业企业、台胞个体工商户继续实行生产用电优惠。对园

区内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损毁的农田基础设施予以修复补助。进一

步建立健全台湾农民创业园和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评价体

系。对在全国同类园区考核评比中排名首次进入前三位的，给予

台湾农民创业园 50万元奖励；对在全省同类园区考核评比中排名

首次进入前三位的，给予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 30万元奖励。

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城乡建

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林业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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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海洋与渔业局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四、推动人才双向交流。扩大榕台农业人才交流培训，台胞

在榕从事农业生产，可申请参加创业培训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

培训、农村电商主播培育等涉农培训。鼓励榕台高校、科研机构、

企业开展农业人才双向交流。符合条件的在榕台胞可申报农业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参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。支持设立台湾青

年实习实训、就业创业基地，开展两岸大学生农业教学实践活动，

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财政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台港澳办、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、团市委、市

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五、加快农业品牌建设。鼓励台企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的制修订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在榕台资农业企业优先推荐参评福

建省著名农业品牌、福州市知名农业品牌，鼓励参加绿色食品、

有机食品等认证，同等享受财政补助。积极鼓励农业台企参加各

类展销展示。涉农展会可优先安排部分展位供有意愿的台企参展，

同等享受财政补助。

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六、加强乡建乡创合作。支持台湾建筑师（含文创）团队参

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传统村落（历史文化名镇名村）保护发展、

乡村产业培育、文创等乡建乡创项目建设，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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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、陪护式服务等有益经验，培育出一批促进乡村振兴的合作样

板项目，推动榕台两地互学互鉴。优先将榕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

纳入乡村振兴试点村、星级村等项目库中，予以保障支持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名城委、市文物局、市台港澳办，各

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七、推进榕台种业创新。鼓励在榕台资种业企业参与榕台农

业优良品种合作交流、联合育种攻关和商业化育种研发。支持县

（市）区、台创园、融合园对台资种业企业的种业创新研发给予

适当补助。符合条件的台资种业企业优先享受农业种业创新发展

奖补政策。

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科技局、市

林业局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，各县（市）区

人民政府

八、保障合作项目用地。在榕台胞和台企通过流转取得的农

村土地经营权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到期后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

续租。若无法续租的，应保障其享有合法退出的权利。在榕台胞

和台企发展作物种植（含各类设施农业和农业规模种植）和水产

养殖的，辅助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%以内，

最多不超过 15亩；属于畜禽养殖的，辅助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

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10%以内，辅助设施用地面积无法满足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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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相关要求的可适当增加，但最多不超过项目用地规模 15%。在

榕台胞和台企通过流转取得的林地经营权可依法进行登记、办理

权属证书和流转，并按照有关政策进行经营管理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局、

市海洋与渔业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九、强化金融保险服务。支持在榕银行为在榕台资农业企业

提供信贷服务，鼓励金融机构向台胞台企推出农村承包的土地经

营权、林权、茶果园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。结合台胞和台资农业

企业生产经营需求，加强产品创新、拓宽服务渠道，提高信贷审

查审批效率，有效满足信贷需求。推广“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”，

拓宽台企台胞征信查询产品应用范围，不断提升对台征信服务水

平。鼓励引导台资农业企业办理出口信用保险、出口信用保险保

单融资，按规定同等享受相关扶持政策。在榕台企台胞从事农业

生产经营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农业保险保费补贴。

责任单位：市金融监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

村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十、优化通关检疫环境。鼓励引进和推广台湾农业新品种、

新技术、新农药、新肥料、新机具。支持进口企业建设进境植物

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。优先开展自台进境种苗查验，促进货物快

速通关。

责任单位：榕城海关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



— 7 —

府

本措施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

31日，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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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月16日印发


